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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 年以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提出

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性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

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

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各类建设

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用技术类规范(简称

通用规范)两种类型。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

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

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

计、施工、维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体系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用的

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要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

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

布局、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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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性技术要求，应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

项目的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是

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水

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性，明确项目质量、

安全、节能、环保、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关

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是落实城乡

建设安全、绿色、韧性、智慧、宜居、公平、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

障。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

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

求，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

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

现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有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

建造时的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一般情况下也应

当执行。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性能要求和关键技

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

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的相关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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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应及时

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

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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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实现电子元器件厂高质量发展，保障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提

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制定本规范。

1.0.2 电子元器件厂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与维护、弃用

与拆除等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电子元器件厂项目应生产稳定、运行安全，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符合国家能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政

策；

2 保障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

3 鼓励工程技术创新；

4 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5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维护水平。

1.0.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由相关责

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

有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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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电子元器件厂建设应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

保护规划等要求。其防治污染设施、劳动安全卫生设施、职业病防护设施

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0.2 厂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应根据生产规模、工艺流程、交通运输、建

设发展等要求，结合场地的自然条件及周边环境因素确定。

2.0.3 厂房和仓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厂房和仓库的层数和每个防

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0.3-1 和 2.0.3-2 的规定。

厂房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

本规范第 2.0.3-1 条的规定增加 1.0 倍。当丁、戊类的地上厂房内设置

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厂房内部局部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防火分区的增加面积可按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计

算。

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库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最大

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本规范第

2.0.3-2 条的规定增加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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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3-1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生产的

火灾危

险性类

别

厂房的耐

火等级

最 多 允

许层数

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m2）

单层

厂房

多层

厂房

高层

厂房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

（包括地下或半地

下室）

甲 一级

二级

2 4000

3000

3000

2000

- -

乙 一级

二级

不限

6

5000

4000

4000

3000

2000

1500

-

-

丙 一级

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8000

6000

4000

3000

2000

500

50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4000 1000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6000 1000

表 2.0.3-2 仓库层数和面积

储存物品的

火灾危险性

类别

仓库的

耐火等

级

最多

允许

层数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

大允许建筑面积（m2）

单层仓库 多层仓库 高层仓库 地下或半地

下仓库（包

括地下或半

地下室）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防火

分区

甲 3、4项

1、2、5、

6项

一级

一、二

级

1

1

180

750

60

250

-

-

-

-

-

-

-

-

-

-



4

乙 1、3、4

项

一、二

级

3 2000 500 900 300 - - -

2、5、6

项

一、二

级

5 2800 700 1500 500 - - -

丙 1 项 一、二

级

5 4000 1000 2800 700 -- -- 150

2 项 一、二

级

不限 6000 1500 4800 1200 4000 1000 300

丁 一、二

级

不限 不限 3000 不限 1500 4800 1200 500

戊 一、二

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2000 6000 1500 1000

2.0.4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2.0.4 的规

定。丙类、丁类、戊类生产厂房（区域）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其

疏散距离不应大于本表规定值的 1.25 倍。

表 2.0.4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m）

生产的火

灾危险性

类别

耐火等级 单层厂房

或多层、高

层厂房的

首层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 地下或半

地下厂房

（包括地

下或半地

下室）

甲 一、二级 30 25 - -

乙 一、二级 75 50 30 -

丙 一、二级 80 60 40 3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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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75 60

2.0.5 丙类厂房洁净室（区），在生产设备区域设有火灾报警和灭火装置

以及回风气流中设有灵敏度严于 0.01%obs/m 的高灵敏度早期火灾报警探

测系统后，其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安全疏散距离不应大

于表 2.0.4 规定的安全疏散距离的 1.5 倍，当洁净室（区）人员密度小于

0.02 人/m
2
时，安全疏散距离不应大于 120m。

2.0.6 丙类生产厂房洁净室（区）在人员密度大于 0.02 人/m2 时，不应

与相邻的防火分区共用安全出口。

2.0.7 厂房、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0.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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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7 厂房、仓库之间以及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m）

名称

甲类厂房 乙类厂房 乙类仓库 丙类厂房（仓库） 丁、戊类厂房（仓库）

单、多层

（耐火等

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等

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甲类厂房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2 13 12 13 12 13 12 13

甲类仓库

甲类储存物品第 3、4项

（储量，t）

≤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5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甲类储存物品第 1、2、5、

6 项（储量，t）

≤1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0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乙类厂房

（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丙类厂房

（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丁、戊类厂

房（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民用建筑

裙房、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 25 25 * * 10 13 10 13

高层
一类 * 50 50 * * 20 20 15 15

二类 * 50 50 * * 15 15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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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表示按《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的规定执行

2 两座厂房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

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1.00h 时，其防

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厂房之间不应小于 4m。两座丙、丁、戊类厂房相邻两面外墙均为

不燃烧墙体，当无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墙上的门、窗、洞口面积之和各不大于

外墙面积的 5%,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规定减少 25%。

3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厂房，当相邻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较低

一座厂房的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1.00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的门、

窗等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窗或防火分隔水幕或设置防火卷帘时，甲、乙类厂房

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6m；丙、丁、戊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m。

4 两座仓库的相邻外墙均为防火墙时，防火间距可以减小，但丙类仓库不

应小于 6m；丁、戊类仓库不应小于 4m。两座仓库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相

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的耐火等

级不低于 1.00h，且总占地面积不大于本规范 2.0.5 中一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规定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0.8 避难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难走道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0h；两侧防火墙的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3.0h。

2 避难走道直通室外的出口不应小于 2 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向；

3 任一防火分区内至避难走道门的疏散距离应满足本规范 2.0.4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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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难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该避难走道的设

计疏散总净宽度；

6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入口应设置防烟前室，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

小于 6.0m2，前室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7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消防电话，不应设置与

消防避难无关的管道。

2.0.9 含有易燃气体或粉尘、酸性、碱性、毒性等危害性介质的工艺排风

管道不应安装防火阀。该工艺排风管道穿越防火墙、楼板、耐火时限要求

为 2h及以上的防火隔墙处，紧邻建筑构件每侧长度不小于风管直径两倍

且不小于 2m的排风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管道应为不燃材料；

2 排风管道本体或管道采用防火措施后，应不低于 1.5h 耐火时限；

3 排风管道与建筑构件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

2.0.10 生产废水应确保达标排放，废水处理系统应设置应急事故水池。

2.0.11 使用和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气体的场所，应设置泄漏自动报警装

置；当设置事故通风时应与报警装置连锁。

2.0.1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设置废气处理设施：

1 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局部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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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剧毒物质的事故排风。

2.0.13 危险废物应储存在相对独立的场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危险废液应集中收集；

2 危险废液储存区应设有防渗漏措施和漏液收集措施；

3 危险固体废物的储存区应采取防止扬尘、雨淋措施。

2.0.14 在已生产环境下进行安装，不应影响生产及危及人身安全。

2.0.15 生产设备调试与试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产设备安装合格；

2 与生产设备接通的各种动力配管配线完成，并满足安全性要求；

3 各种动力参数应与生产设备使用要求一致。

2.0.16 工厂应建立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2.0.17 在弃用和拆除有毒有害气体和化学品的系统前，应清除和处理系

统中残留的气体和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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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成电路厂

3.0.1 集成电路厂应包括生产、动力、管理、仓储等功能区域，以生产区

为核心布置。

3.0.2 生产设备布置应避免生产设备之间振动、噪声、电磁辐射、热辐射

的影响。

3.0.3 集成电路厂的芯片生产厂房防洪标准应按 100 年重现期确定。

3.0.4 集成电路厂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为丙类。

3.0.5 集成电路厂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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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器件厂

4.0.1 生产设备布置应避免生产设备之间振动、噪声、电磁辐射、热辐射

的影响。

4.0.2 玻璃基板尺寸在 730mmx920mm 及以上的生产工序应采用卡匣或其

他专用工装搬运产品，生产区跨层间的产品搬运应设置自动垂直运输系

统。

4.0.3 显示器件生产厂房防洪标准应按 100 年重现期计算。

4.0.4 显示器件生产厂房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为丙类。

4.0.5 显示器件厂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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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子元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厂

5.0.1 生产线组线方式应根据产品种类、工艺流程、生产规模、生产效率、

运行管理、节能环保等要求配置。

5.0.2 产生高温和强光、强噪声、强电磁、射线辐射等类型的工艺设备，

应安装防护装置或保护措施。

5.0.3 使用高压、强电的设备或设施，应设置防高压放电、防触电的保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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